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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李欣倫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176

電子信箱：lllee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1135001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3500135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為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，各機關（構）及事業單

位因配合疫情防治致影響必要運作之應變處置建議」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量目前本土疫情急速升溫，各機關（構）及事業單位等

為配合防疫措施，因大量同職場相關接觸者受匡列並進行

居家隔離，致使影響該單位之持續運作甚至可能影響社會

機能正常運作。為兼顧防疫與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

常運作，研訂旨揭處置建議，調整接觸者處理模式，以做

為妥適因應人力短缺困境之依循。

二、醫療機構和長期照護機構則請參照「因應 COVID-19 疫情

醫療照護工作人力短缺之應變處置建議」，不適用本處置

建議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本中心社區防疫組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1100078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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